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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
（四）第 4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（於第 4 屆第 5 次臨時會決議） 

法 規 類：第 1 號 

提 案 人：陳慧文 

連 署 人：李雅慧、邱俊憲、林智鴻、高忠德 

案  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七十三條附表二」草案。 

委 員 會 審查 意 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1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修正通過。 

發 文 字 號：113.7.30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6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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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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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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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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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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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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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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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
附 議員提案  

案  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七十三條附表二」草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建築法第 99 條規定，興闢公共設施，在拆除剩餘建築基地內依

規定期限改建或增建之建築物，得不適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規定，其

排除事項由地方主管建築機關於自治法規中訂之。 

二、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60、61 條規定，因興闢公共設施而被部分

拆除後之增建或改建，其所有權人應於興闢公共設施完工三年內向主

管機關提出申請，並檢附土地權利證明文件等相關文件。 

三、然而，自用農舍之配合耕地係為農業生產所必需之土地，其土地權利

證明文件之取得並非易事，若要求其必須檢附土地權利證明文件，將

造成自用農舍所有權人之困擾及不便。 

四、為了維護自用農舍所有權人之權益，並鼓勵農業發展，本案建議於本

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附表二第 60 條應檢附之文件第二點，增加但書

規定「但屬自用農舍之配合耕地免檢附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」。 

五、綜上所述，本案係有助於解決因興闢公共設施而被部分拆除後之自用

農舍增建或改建所面臨之問題，並符合公益及必要性，故修正高雄市

建築管理自治條例，免除自用農舍配合耕地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之檢

附。 

六、承上，爰擬具本自治條例第七十三條附表二修正草案，修正條文及條

文對照表，如後附。 
辦    法：請大會交付法規委員會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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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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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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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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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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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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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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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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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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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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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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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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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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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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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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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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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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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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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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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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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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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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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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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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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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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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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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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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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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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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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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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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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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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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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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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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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陳慧文） 

辦 理 情 形：如附表。 
 

高雄市議會第 4 屆 3 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執行情形報告表

（113.7.1 高市府工建字第 11303140100 號函復）

案 號 法規類第 1 號 

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慧文 

案 由 建請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七十三條附表二」草案。 

主 辦 機 關 工務局 

執 行 情 形 一、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規定：「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

後，如規定有罰則時，應分別報經行政院、中央各該主管機關

核定後發布；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，直轄市法規發

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；縣（市）規章發

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；鄉（鎮、市）規約發布後，

應報縣政府備查。」。  

二、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規定，本自治條例既經議會 113 年 6 月

18 日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36 號函第四屆第 3 次定期大會會

議決議修正通過，本府將依規定函報行政院及內政部核定後發

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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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
法 規 類：第 2 號 

提 案 人：林智鴻 

連 署 人：江瑞鴻、黃文益 

案    由：建請廢止「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 員 會 審查 意 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不同意。 

發 文 字 號：113.6.20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39 號函 

附 議員提案  

案    由：建請廢止「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惡化、極端氣候之多樣性災變頻繁發生、國際

2050 淨零目標與國家淨零轉型之達成，行政院全力推動國際環境法

體系國內法化與本國環境法體系之健全，為實現國家重大政策一體化

之目標，有關地方自治法規與中央法規抵觸之處應予檢討、修正、廢

止，「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」有關規定已明顯與國

家政策牴觸，並與中央法規及本市各等自治條例形成衝突，為維繫我

國整體法律體系之一致性，該管業務應配合國家政策之推動，回歸由

中央與地方各有關該管機關統一管理。 

二、維繫城市緊急應變抗災之能力與韌性。 

政策擬定與實施應有防範未然與超前部署之視野。有鑑於此 403 花蓮

7.2 級大地震對台灣各縣市所造成之傷害與挑戰，災難應變與抗災韌

性（disaster relief and capacity of resilience）為中央與地方共同之施政

重大議程已更需予以正視與推動，以期於不可抗力之災變發生之時，

中央與地方皆能在最短時間內減少與避免人員傷亡，並加速受災區復

原，民生用水供應乃國家於重大危難之時，與供電同為國家存亡之核

心，現況加水站之普及情況，恰為台灣特殊地理位置、災難應變與抗

災應變、國際情勢之所需，其存在性有重要社會功能與價值。 

三、「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」與中央及本市各管法規衝

突競合，應以中央各部會所訂母法與地方各職權機關所依循訂定之子

法為依歸，維繫行政一致性之原則，該法應予廢止，回歸各業管機關

依法定職權管理。 



 

 12824

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
四、維繫一國整體法秩序之重要性。台灣為民主創新型國家，法治國原則

乃民主政體運作之核心，法秩序之混亂，將導致政府運作與人民依循

之無所適從，對於整體投資環境之影響，恐讓本國投資人與民主先進

國家之潛在投資國卻步，其中國家整體所必須付出之經濟成本與社會

成本非可計量。 
辦    法：送大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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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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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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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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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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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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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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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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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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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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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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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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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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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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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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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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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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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江瑞鴻）

法 規 類：第 3 號 

提 案 人：江瑞鴻 

連 署 人：陳明澤、林志誠、陳善慧、李雅慧、黃香菽、曾俊傑、曾麗燕、李雨

庭 

案  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

理使用自治條例第五條、第五條之一、第六條」草案。 

委 員 會 審查 意 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附帶決議事項 2 點，並請相關局處於臨時會前針對附帶決議

事項說明函復予本會及湯議員詠瑜 

一、請相關局處針對 113 年 5 月 30 日「高雄市議會議員法規

說明會」之議員提議回復說明，並請主管機關針對 3 合 1

市場附近里民舉辦說明會。 

二、請相關局處就湯議員詠瑜 113 年 6 月 3 日高湯資字第

2022122500271 號函詢問題，予以答復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撤回。 

發 文 字 號：113.6.20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38 號函 

附 議員提案  

案  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

理使用自治條例第五條、第五條之一、第六條」草案。 

說    明：為增進本市原有建築物活化使用，刪除本自治條例適用之期間限制規

定。另考量土地因領有使用執照受管制無法拆除重建，且原有使用執

照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不易，故增訂第五條之一，以解決興建中建物停

車代金繳納問題。又為使執行原則明確，修正第六條代金計算基準。 

辦    法：提大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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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江瑞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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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江瑞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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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江瑞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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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江瑞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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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江瑞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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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江瑞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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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江瑞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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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江瑞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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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江瑞鴻） 

 


